
第25條

新市鎮特定區內之建築物於興建完成後，其房屋稅、地價稅及買賣契稅，第
⼀年免徵，第⼆年減徵百分之⼋⼗，第三年減徵百分之六⼗，第四年減徵百
分之四⼗，第五年減徵百分之⼆⼗，第六年起不予減免。
前項減免買賣契稅以⼀次為限。

第14條

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於新市鎮之建設，得依左列各款獎勵及協助：

⼀、按其投資總額百分之⼆⼗範圍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
年度不⾜抵減時，得在以後四年度內抵減之。
⼆、必要之施⼯機器設備得按所得稅法固定資產耐⽤年數表所載年數，縮短
⼆分之⼀計算折舊；其縮短後之年數不滿⼀年者，不予計算。
三、於施⼯期間免徵地價稅。但未依規定完⼯者，應補徵之。
四、洽請⾦融機構就其建設所需資⾦提供優惠貸款。
五、協助從證券市場籌募資⾦。
前項第⼀款及第三款，於新市鎮⼟地規劃整理完成當年起第六年⾄第⼗年內
投資建設者，其優惠額度減半，第⼗⼀年起不予優惠。
前⼆項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新市鎮開發租稅減免

新市鎮開發條例
新市鎮特定區內之房屋坐落基地所有權⼈

投資於新市鎮建設之股份有限公司

有利於新市鎮發展之產業投資經營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7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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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

主管機關得劃定地區，就左列各款稅捐減免規定，獎勵有利於新市鎮發展之
產業投資經營：

⼀、於開始營運後按其投資總額百分之⼆⼗範圍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當年度不⾜抵減時，得在以後四年度內抵減之。
⼆、 ⼟地所有權⼈於出售原營業使⽤⼟地後，⾃完成移轉登記之⽇起，⼆年
內於新市鎮重購營業所需⼟地時，其所購⼟地地價，超過出售原營業使⽤之
⼟地地價扣除繳納⼟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得於開始營運後，向主管稽徵機
關申請就其已納⼟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不⾜⽀付新購⼟地地價之數額。但
重購之⼟地⾃完成移轉登記起五年內再轉讓或改作⾮獎勵範圍內產業之⽤途
者，應追繳原退還稅款。

前項第⼀款之獎勵，以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者為限。
第⼀項稅捐之減免，⾃劃定地區起第六年⾄第⼗年內申請者，其優惠額度減
半，第⼗⼀年起不予優惠。
前三項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經濟部定之。

第34條

本條例第⼆⼗五條第⼀項所定新市鎮特定區內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其房屋
稅及買賣契稅之減免，指本條例公布施⾏後新市鎮特定區內興建完成之建
築物，於核發使⽤執照當⽇起，五年內房屋稅及買賣契稅之減免；其地價
稅之減免，指本條例公布施⾏後新市鎮特定區內興建完成之建築物，於核
發使⽤執照當⽇所屬之徵收期間起，五年內地價稅之減免。

本條例第⼆⼗五條第⼆項所定減免買賣契稅以⼀次為限，係指建築物興建
完成後第⼀次買賣移轉契稅之減免。
新市鎮特定區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建築物使⽤執照時，應註明新市鎮特定區
建築物字樣。其稅捐之減免，應由納稅義務⼈檢具建築物使⽤執照影本及
相關證明⽂件，向⼟地或建築物所在地之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新市鎮開發條例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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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

申請⼈應於開發主管機關依第三條規定劃定範圍公告後，依下列規定期限擬
具投資計畫，送請開發主管機關核定，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

⼀、屬新投資設⽴者，應⾃公司設⽴登記之⽇起六個⽉內。
⼆、屬增資擴充者，應⾃增資且完成分公司設⽴登記之⽇起六個⽉內。

第6條

申請⼈應於開始營運後六個⽉內，檢附購置機器、設備及建築物之相關證明
⽂件，向原核定之開發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於新市鎮特定區
適⽤投資抵減證明（以下簡稱投資抵減證明），屆期未申請者，原核定投資計
畫失其效⼒。

第7條

申請⼈得於開始營運後，按下列規定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
年度不⾜抵減時，得在以後四年度內抵減之：

⼀、於依第三條規定公告劃定範圍之⽇起五年內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者，
按其投資總額百分之⼗五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於依第三條規定公告劃定範圍之⽇起第六年⾄第⼗年內，申請核發投資
抵減證明者，其抵減率依前款規定減半。
⾃依第三條規定公告劃定範圍之⽇起第⼗⼀年以後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
者，不予優惠。

第9條

申請⼈申請投資抵減之機器、設備或建築物，以開發主管機關受理投資計畫
之⽇起⾄開始營運前購置者為限。但申請⼈於劃定範圍公告後⾄開發主管機
關受理投資計畫前購置全新之公司設⽴登記建築物，亦得抵減。

新市鎮產業引進稅捐減免獎勵辦法

若法規有修定，依最新規定，服務機關: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電話：2420-1122；基隆
市稅務局，電話243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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